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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周末及节假日住校学生接送服务协议 
 
 

 

 

 

甲方（委托人）：                                 

 

 

乙方（受托人）：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                               

 

 

 

签订时间：二〇一七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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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住 所 地：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    号：                                            

开户银行地址：                                        

 

 

乙方（受托人）：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陈    阳                       

住 所 地： 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31 号                    

电    话： 0898-25508028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31 号                   

邮政编码：572600                                      

开户银行：工行东方支行                                

账    号：2201,0268,0902,2102,433                     

开户银行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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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和《东方市周末及节假日学生免费接送专线运营方案

（试行）》要求，共同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接送学生相关事宜，

签订本服务协议，并共同遵守。 

1. 住校学生人数、接送时间、接送任务 

1.1 住校学生人数 

甲方住校学生周末及节假日回乡、返校总人数共为    人。 

1.2 接送时间（不含暑假、寒假期间） 

1.2.1 学生回乡时间：根据甲方每周五或节假日放假前一天下

午学生放学时间，回乡接送时间为     ：     。 

1.2.2 学生返校时间：根据甲方每周日或节假日放假后上学前

一天下午学生返校接送时间为      ：      。 

1.3 接送任务 

1.3.1 乙方每周五或节假日放假前一天下午负责在学校指定

地点将甲方住校学生安全送回指定的上落点。 

1.3.2 乙方每周日或节假日放假后上学前一天下午负责将甲

方住校学生安全接回学校指定地点。  

2. 学生接送服务期限 

学生接送服务期限为 一 年，自 2017 年    月    日起至

2018 年    月    日（寒假前）止。 

3. 接送收费标准、接送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3.1 接送收费：接送学生采取免费方式进行。 

3.2 甲方委托乙方接送住校学生服务费用采用包干制，服务费

总金额               元。 

3.3 接送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接送服务费的支付，双方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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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 3 次支付方式进行。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按约定的拨款

时间，提前提供符合财务、税务规定的票据，甲方收到票据后,应

在 20 个工作内支付接送服务费用。 

4. 甲方权利和义务 

4.1 负责统计住校学生人数和信息。 

4.2 与乙方协商合理安排学生回乡、返校的接送时间。 

4.3 安排学校工作人员负责住校学生回乡有序乘车。 

4.4 教育学生遵守各项客运规定，有序乘车；保持车厢卫生整

洁；爱护车辆设备、设施；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的危险品乘车。 

4.5 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接送服务费用。 

5. 乙方权利和义务 

5.1 为返乡返校的住校学生制作免费乘车卡。 

5.2 必须遵章守法，按要求完成住校学生周末、节假日回乡、

返校的安全接送任务。 

5.3 负责委派车辆管理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和聘用

符合驾驶条件、驾驶技能全面的驾驶员，确保接送学生的营运车

辆保持技术状况良好，保证行车安全。 

5.4 加强车辆基础管理和动态监控，保障车辆是无任何缺陷、

安全隐患，消防设施齐全，年检合格并报备案，在中国境内可依

常规合法、安全使用的客运车辆；适时保养和送修，保证车辆设

备、技术状况和车容完好，确保车辆安全正常运行，向甲方提供

安全、优质、高效的接送服务。 

5.5 负责车辆日常的安全管理，建立车辆管理的安全规章制度

和安全管理措施，承担车辆的安全管理责任；负责交通安全事故

的处理并承担事故引发的责任和损失；在每个接送班次配备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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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随车监管员；每辆接送车辆上均需安装监控系统，配备学生上

下车刷卡登记监控系统设备终端，确保学生在途的行踪记录。每

辆接送车辆上均需配备便携式符合应急要求的医药箱，医药箱内

装有必要的日常应急药品，如驱风油、风油精、创可贴、绷带等。 

 5.6 按规定足额办理车辆的各项保险，并负责保险理赔的相

关事宜。 

5.7 接送学生车辆不得在接送途中搭载其他乘客。 

6. 风险承担和责任赔偿 

在本合同期限内，车辆接送服务因运营发生交通事故的，由

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7. 违约责任 

7.1 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报酬或费用给乙方的，逾期

一月后，每超一日，按照应付款项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 

7.2 乙方未按时完成接送学生任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00 元/次。 

8.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8.1 本合同履行期间，经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可以变更本合同

的相关条款。 

8.2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甲乙双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8.2.1 双方协商一致。 

8.2.2 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8.3 合同解除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在结清本合同项

下的款项。 

8.4 合同解除后，接送服务费以实际运营的班次计算，若因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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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原因导致本合同终止的，乙方应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

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终止的，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乙方不

予退还。 

9. 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执行出现困难时，按国家规定由甲

乙双方协商解决。 

10. 合同生效及其他 

10.1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一份报市教育局

备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2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14.3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

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10.4 本合同附件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 7 页 共 7 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招标代理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